附件1

长春市城区2026年义务教育
招生入学工作方案

依据国家和省有关文件，我市城区（不含双阳区、九台区）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按照免试就近、公民同招的总体要求，实行划片入学、派位入学和空位派位，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平等受教育权利。现结合实际，制定工作方案如下。
一、入学条件
小学为年满6周岁（2020年8月31日前出生，含8月31日），具有长春市城区户籍（或居住证）的适龄儿童。
初中为具有长春市城区户籍（或居住证），已经完成小学阶段（6年制）义务教育的毕业生。
二、公办学校招生
公办学校总体实行划片入学。划片入学应当符合“两个一致”和学区学位预警相关规定，不符合“两个一致”和学区学位预警相关规定的，由各城区统筹安排入学。
“两个一致”：适龄儿童少年户籍应与其父母户籍一致；户籍地址应与父母的房屋权属证明一致。
父（母）为现役军人、父母中一方在外地工作且户籍在工作地、父母中一方为农村户籍等情形，适龄儿童少年与其父母中一方户籍一致的，可视为符合“与其父母户籍一致”。适龄儿童少年父母在长春市城区无住房，其出生之日即落户在祖父母（外祖父母）户籍上且从未迁移，与其父母、祖父母（外祖父母）三代人户籍和家庭住房一致，可视为符合“两个一致”。
（一）信息登记
5月8日9:00—11日17:00，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，均须登录户籍（或居住证）所在城区教育行政部门指定网站进行信息登记。网络端口关闭（5月11日17:00）后，不能再修改相关信息。因特殊情况未能按时完成网上信息登记的，可于5月12日9:00—17:00，持户口簿（或居住证）到户籍（或居住证）所在城区教育行政部门指定地点登记信息。5月12日17:00前未完成信息登记的，将不能申报民办和转公学校，不能参加空余学位派位，由相关城区统筹安排入学。
（二）资格审核
5月13日—14日，公安部门对适龄儿童少年登记的户籍信息进行核验。
5月15日—22日，各城区组织公办学校对适龄儿童少年的户籍（居住证）、房屋权属证明等材料的真实性以及是否符合“两个一致”和学位预警规定进行审核。申报入读初中的，还需进行学籍信息审核，确认是否为小学六年级毕业生。
（三）学位派送
5月22日—23日，各公办学校向适龄儿童少年派发《公办义务教育学位告知书》。《公办义务教育学位告知书》由各城区统一制定，作为学生到校办理入学手续的凭证。
（四 ）到校报到
6月3日9:00—17：00，到公办学校入读的适龄儿童少年，持《公办义务教育学位告知书》到校办理入学手续。
三、民办学校招生
民办学校实行派位入学，学生及家长自愿申请。相关城区按照有关要求核准招生计划，报市教育局备案。报名人数未超过招生计划的，全员注册录取；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，实行电脑随机录取。要做好民办学校所有生源资质审核，实行校、区两级审核，学校负责初审，相关城区负责逐一复审并最终确认。
5月24日，九年一贯制民办学校小学应届毕业生自愿选择到本校初中就读的，须到校填报本校初中就读申请表；逾期未填报申请表的，视为放弃本校初中入读资格。学校对申请表初审合格后，报所在城区教育行政部门复审确认后予以录取，并由教育行政部门将录取信息上传招生报名系统。已被录取学生不能再申报其他民办初中学校网上报名和派位，不能再申报参加空余学位派位。
（一）公布信息
5月26日，公布民办学校招生信息。
（二）网上报名
5月27日9:00—28日17:00，符合入学条件且有意愿入读民办学校的适龄儿童少年，登录相关城区指定网站报名,只能在系统提供的学校中选择一所学校报名。网络端口关闭（5月28日17:00）后，不能再修改相关信息。
（三）派位录取
6月2日9:00，相关城区做好辖区内民办学校派位录取工作。被民办学校录取的，不得再申报参加空余学位派位。
6月2日15:00—3日17:00，学生及家长可登录相关城区指定网站查询录取结果。
（四）到校报到
6月3日9:00—17:00，被民办学校录取的，持此前领取的《公办义务教育学位告知书》到录取学校办理入学手续。未在规定时限报到的，视为放弃录取资格。
四、转公学校招生
“公参民”转公学校实行派位入学，家长自愿申请。除长春市第四十五中学、长春市第一〇八学校面向本区派位招生外，其他转公学校面向各城区派位招生。
[bookmark: _GoBack]转公学校招生的信息公布、网上报名、派位录取、到校报到等日程安排及相关要求与民办学校招生保持一致。
五、空余学位派位
对完成上述招生入学后各学校出现的空余学位，实行自愿申请、空余派位。报名人数未超过空余学位数额的，全员注册录取；报名人数超过空余学位数额的，实行电脑随机录取。
（一）公布信息
6月10日，同步公布公办学校、民办学校和转公学校的空余学位信息。
（二）网上报名
6月11日9:00—12日17:00，符合条件且有意愿参加空余学位派位的，登录相关城区指定网站报名,在系统提供的学校中选择一所学校报名。网络端口关闭（6月12日17:00）后，不能再修改相关信息。
（三）派位录取
6月16日9:00，相关城区组织开展辖区内学校空余学位派位录取工作。
6月16日15:00—17日17:00，学生及家长登录相关城区指定网站查询录取结果。
（四）办理手续
6月17日9:00—17:00，被录取的，到录取学校办理入学手续；未在规定时限办理的，视为放弃录取资格。未被录取的，回原录取学校入读。
六、特殊群体安置
（一）随迁子女入学安置。全面落实“两为主、两纳入，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”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。切实简化随迁子女入学流程和证明要求，全面取消不合规的入学证明材料及时限要求，不得要求提供户籍地无人监护等无谓证明材料。
（二）残疾儿童少年入学安置。对辖区内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情况进行摸底登记，委托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开展鉴定评估，提出分类安置建议。统筹学校招生计划，对能够适应普通学校学习生活的，同等条件下在招生片区内就近就便优先安排残疾儿童少年入学；对暂不能适应普通学校学习生活的，由各区统筹安排到特殊教育学校就读或提供送教上门服务。
（三）长春市希望学校入学安置。低保家庭、低收入家庭、脱贫户家庭子女，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，残疾人家庭子女，军烈属子女，可采取自荐或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推荐方式入读长春市希望学校。各城区要对辖区内相关儿童少年情况进行摸底调查，确保其依法接受义务教育。
[bookmark: _Hlk69628552]（四）港澳同胞、台湾省籍同胞和华侨、归侨子女，外籍适龄儿童少年等入学安置。按照相关政策执行。
（五）双（多）胞胎入学安置。在网上信息登记阶段，双（多）胞胎有意愿申报同校就读的，可以选择“双（多）胞胎”身份填报相关信息。在自愿前提下，使用双（多）胞胎中一个孩子信息，参加民办学校、转公学校和空余学位派位，其他孩子共享录取结果。电脑均衡分班参照此办法实施。
（六）其他情况入学安置。因特殊情况未进行信息登记、未按规定时限报到、招生工作结束后来我市城区就读的适龄儿童少年，由相关城区按政策规定统筹安排入学。
双阳区、九台区、公主岭市、榆树市、德惠市、农安县参照本方案制定本地工作实施方案。各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实施方案报市教育局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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